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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 18春 〕第（ 27 ）号
关于申报2019-2021年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学校《关于2019年专项资金项目库申报的通知》要求，教务处现组织2019-2021年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库申报工作。请各学院确认并更新《2019-2021年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各学院在2017年已形成的“2018-2020年本科教学实验室项目库”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情况，确认相关项目的建设与预算情况，填写《上海市市级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申报文本》（附件2）；
2. 各学院可在原有项目基础上申报不超过2个的新增项目，填写《上海市市级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申报文本》，由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论证，形成《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及预算论证意见》（附件3）；
3. 学院组织讨论，将原申报项目和新增项目一起排序，形成《2019-2021年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；
4. 拟从应用型本科、高水平特色大学等专项经费支出的项目请一并填报，在备注栏注明经费来源。
5. 请各学院在5月24日前将相关材料的纸质版、电子版报教务处：

① 《2019-2021年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》一份；
②  所有申报项目的《预算评审申报文本》一式两份，双面打印；

③  所有申报项目的《论证意见》（仅纸质版，可附在申报文本后）。
联系人：康吟、高玉珍
联系电话：61900134
邮箱：yzgao@shou.edu.cn
附件1. 2019年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
附件2. 上海市市级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申报文本
附件3. 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及预算论证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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